
公示说明：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经富民县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储备委员会

2025年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按相关规定进行公示。根据《昆明市详细规划管理规定》等相关法

律、法规要求，现就《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征求规划地段内利害关

系人意见，公示期间如有意见或建议，可依法行使陈述、申辩以及申请听证等权利。逾期不申报的，

视为放弃上述权利。凡是本次规划地段内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提交意见的同时应

当提交本人身份证明文件以及证明利害关系存在的证据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不动产权证等）。

公示途径： 富民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云南富民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地、富民县自然资源局办公地。

公示时间： 2025年12月12日-2026年1月10日。对本规划有意见的，应在公示期内进行反馈，反馈方式如下：

1、书面反馈意见，请将书面意见通过邮寄或者现场投递至云南富民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局或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

2、邮箱反馈意见，请将意见投递至邮箱fmgt8819619@163.com。
3、若存在疑问，请拨打云南富民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公示联系电话0871-68817100，联系人：王先生；
富民县自然资源局公示联系电话0871-68818629，联系人：石先生。

备注：详情请登陆富民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查询。

规划简介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控制

性详细规划》公示暨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

公告

东元单元位于县城东部，距离县城约3公里， 南侧毗邻昆武高速。本次规划范围北起红石岩、南抵昆武高速、西至

东元村，东达东散公路，规划范围面积约154.35公顷，规划区范围内城镇开发边界范围面积共计84.95公顷。

主要规划内容

l 功能定位：结合现有的产业基础及上位规划要求，东元片区定位为以食品加工为主的绿色生态工业园区；

l 用地布局：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共计86.88公顷，其中包括工业用地66.68公顷，仓储用地3.72公顷，商业用地0.59公

顷；

l 开发强度：参照《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昆明市详细规划技术准则（试行）》确定。

控规用地规划图区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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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为阶段成果，最终以规划审批为准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简介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控制

性详细规划》公示暨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

公告

一、规划编制主要依据

    本规划的主要规划依据包括《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

制指标》《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昆明市详

细规划技术准则（试行）》《昆明市详细规划管理规定》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总体规划修编（2022—2035年）》

《富民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二、总则

    本规划包含“单元一地块”两个技术层次的内容在

规划单元内编制地块分图则和规划实施方案，均应以本

规划规划单元规划控制要求为依据进行，规划单元规划

控制要求为刚性控制内容。

   本规划涉及的所有技术指标(特别注明者除外)均依

据《昆明市详细规划技术准则》确定。

三、目标定位与规模

   1、目标定位

   依托规划片区现状建设条件及产业基础，响应上位

及相关规划的要求，规划将东元片区打造为以食品加工

为主的绿色生态工业园区。在持续做大食品加工产业的
基础上，推动片区范围内其他产业企业有序腾退，重点
发展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等产业业
态。持续推进园区农副食品加工、食品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产业升级，完善物流、商贸等功能的配套入驻，制

定完善的园区准入目录和负面清单。

    2、规模控制

    本次规划就业及带眷人口为预期性指标，共约3600

人。

四、用地布局与土地利用

    1、空间结构

    规划方案总体形成“一轴楔入、组团相对”的空间

结构，其中：

    一轴楔入指依托片区内陡坎、生态用地等形成的生

态轴线、用于分隔两个不同的功能组团。组团相对指结

合片区地形情况布局南北两个功能组团。

    2、底线管控

    本规划包括1个城镇规划单元，涉及城镇开发边界

面积84.95公顷、永久基本农田21.60公顷，不涉及生态

保护红线、城市“四线”等要素。

    3、用地管控

    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用地性质为该地块的主导用地

性质。本规划所确定的用地性质是对未来土地利用的控

制与引导，现状合法土地用途与图则规定用地性质不符

的原则上可继续保持其原有的使用功能，如需改建或重

建须与图则规定的用地性质相符。

    本规划的规划地块界线，在规划管理与实施过程中

可根据实际情况、按照相关标准规范与政策法规对地块

进行合并或细分。

五、开发强度

    规划单元的规划建筑增量为刚性控制内容，不得突

破。当规划单元内建筑增量达到或超出上限要求时，应

按照上位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结合公共配套服务和市政

基础设施承载力情况，统筹研究规划单元建筑增量调配

规划实施阶段因城市更新、土地整备等资源资产二次开

发整理出的集中国有建设用地，其建筑增量、道路布局、

公共服务与交通市政基础设施位置等可在规划单元范围

内综合平衡。规划实施方案涉及多个规划单元的，经论

证后规划单元之间的建筑增量、公共服务与交通市政基

础设施等可适当调剂。

六、公共服务设施规划

    本单元范围内未规划居住用地，地块层级的公共服

务设施参照《昆明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执行。

七、蓝绿空间

    单元控制图则确定的绿地面积为刚性管控内容不得

突破。在满足相关规范、公共空间体系、绿地系统的前

提下，可对地块边界进行局部修正，视为符合本规划。

八、综合交通规划

    本规划确定的交通设施类型、规模等为刚性控制内

容，不得减少或取消。主干路及以上级别道路的等级主

要道路交叉口位置、路网密度为刚性控制内容，下位规

划不得调整。次干路、支路的等级、线型、功能与本规

划基本相符的，仅局部路段的线位(含局部展宽占用两

侧规划用地的)、横纵断面和交通节点与本规划不完全

一致且属于微调的，视为符合本规划。

九、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本规划确定的市政公用设施的类型、等级、位置、

规模等为刚性控制内容。在规划实施中，可根据实际需

要，在满足规范要求、保证有效衔接的前提下适当调整。

规划实施阶段可根据《技术准则》及相关标准规范增设

其他市政设施。

十、规划实施

    经批准的地块分图则和规划实施方案，可作为规划

许可和土地管理的依据。在遵循规划单元管控要求等前

提下，地块分图则与规划实施方案可在规划单元内适当

优化地块边界与配套设施的具体位置。

十一、其他

    本规划涉及的防洪设施，未来结合防洪专项规划要

求进行深化细化，适时启动本规划修改、维护、勘误等

工作，确保满足片区山洪防洪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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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为阶段成果，最终以规划审批为准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主要图纸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控制

性详细规划》公示暨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的

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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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规划图 规划单元单元管控图则

规划单元底线管控图则

容积率控制规划图 建筑高度控制规划图

单元底线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530124002010011）

单元面积 154.35

总体规划传导人口(万人) ——

城镇开发边界(公顷) 89.95

永久基本农田(公顷) 21.61

生态保护红线(公顷) ——

工业用地红线(公顷)
工业用地保障线 80.51

工业用地拓展线 13.34

城市绿线(公顷)
总体规划传导 ——

详细规划 ——

城市蓝线(公顷)
总体规划传导 ——

详细规划 ——

城市黄线(公顷)
总体规划传导 ——

详细规划 ——

城市紫线(公顷)
总体规划传导 ——

详细规划 ——

单元总体控制一览表

单元编号
云南富民产业园区大营片区东元单元

（530124002010011）
单元面积（公顷） 154.35

功能定位（主导功能） 工业发展
人口规模（万人） -

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用地面积（公顷） 89.95
产业用地面积上限（公顷） 46.93

道路网密度下限（千米/平方千米） 4


